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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永安林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 

1.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； 

2.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福建省永安林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拟将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面积为 151,406.70 亩的林木资产

[根据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（中林评

字【2024】第 386 号），截止 2024 年 11 月 1 日，林木资产等评

估价值为人民币 294,603,700.00 元]转让给中林（三明）林业发展

有 限 公 司 （ 以 下 简 称 “ 中 林 三 明 ” ） ， 转 让 价 格 为 人 民 币

294,603,700.00 元。 

（二）中林三明与公司受同一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

制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中林三

明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公司基本情况 



企业名称：中林（三明）林业发展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注册地：福建省三明市 

住所：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南山路 2 号



净利润 -16,007,068.06 -6,207,341.55 

（三）关联关系说明 

中林三明公司的控股股东、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分别

为中国林木种子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国务院

国资委，公司的控股股东、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分别为中

林（永安）控股有限公司、中国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国务院国资

委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中林三

明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。 

（四）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：否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标的资产概况 

本 次 转 让 的 资 产 为 公 司 位 于 福 建 省 三 明 市 的 面 积 为

151,406.70 亩的林木资产。标的资产权属清晰，不存在涉及有关

资产的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

施等。 

（二）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

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中

林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24 年 11 月 1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，

对上述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，并出具了评估报告号（中林评字

【2024】386 号）。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森林资源资产等评估价值

为人民币 294,603,700.00 元，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88,625,465.26 元，

溢价率为 232.41%。 

在本次评估中，根据资产评估相关准则及《森林资源资产评

估技术规范》（LY/T 2407-2015），一是在评估方法的确定上，



对林木资产中的幼龄林采用重置成本法，中龄林、近熟林采用收

获现值法，成熟林、过熟林采用木材市场价倒算法，竹林采用年

金资本化法，对林地资产采用年金资本化法；二是在各项评估技

术参数指标的确定上，均以评估基准日资产所在地的现时市场价

格、成本确定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294,603,700.00元，交易定价参

考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（中林评字【2024】386号）

的评估结论，经双方协商确定。 

五、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

出让方（甲方）：福建省永安林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永安市燕江东路 819 号 

受让方（乙方）：中林（三明）林业发展有限公司 

住所：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南山路 2 号 7 幢 4 楼 411 室 

（一）交易金额 

本次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294,603,700.00 元，其中林木资

源价值为 285,821,200.00 元,林地资产价值为 8,782,500.00 元。 

（二）付款时间及方式 

1.林木资产付款方式 

（1）首期林木资产转让款为 90,000,000.00 元,乙方应在本协

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将相应款项支付至甲方帐户。 

（2）二期林木资产转让款为 195,821,200.00 元，根据双方

各批次森林资源现场拨交进度计算各批次应付林木资产转让款，

即各批次应付林木资产转让款=该批次拨交的林木资产评估价值



×（1-林木资产首期付款比例）。甲、乙双方在签订各批次森林

资产现场交接确认书后，由甲方向乙方开具增值税发票，乙方应

在收到增值税发票后五个工作日内将相应款项支付至甲方帐户。 

3.本协议项下的林地使用费分 5 年逐年支付，林地使用费价

格为 20 元/亩·年，涉及林地面积 103657.60 亩，年林地使用费为

2,073,152.00 元。 

4.林地使用费付款方式：林地使用费采用按年结算支付的方

式，即甲方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向乙方开具年林地使用费增值税

发票，乙方应在收到甲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后五个工作日内将相

应款项支付至甲方帐户。 

（四）合同期限 

合同经董事会、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，经双方代表签字并盖

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

六、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

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及债务重组等情况。中

林三明对本次交易的森林资源将主要用于长周期的国家储备林

建设，与公司不会构成同业竞争。本次交易获得的资金将用于补

充公司流动资金。 

七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发展需要，将有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，

有利于促进公司长远发展。公司根据林木资产转让进展情况确定

收 入 、 利 润 ， 通 过 本 次 交 易 预 计 将 实 现 净 利 润 约 人 民 币

205,978,234.00 元。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，

对公司 2024 年度损益无影响。本次交易不会使公司的独立性受



到影响，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。 

目前，中林三明依法存续、经营情况正常，具备正常履约能

力。 

八、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

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公司与中林三明累计已发生的

各类关联交易总额为 623.19 万元（不包括本次交易）。 

九、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

公司 2024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9 日

召开，会议以 3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

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在充分调查了解关联交易基本情况，审

阅了相关材料后，认为：公司与关联方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，为

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，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。交

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交易方式符合市场

规则，交易价格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，

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。公司的独立性没

有受到影响，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。 

十、备查文件 

1.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；  

2.2024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；  

3.《森林资源转让协议书》； 



4.《森林资产评估报告》（中林评字【2024】386 号）；  

5.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福建省永安林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12 月 10 日 


